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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君 薛阿敏

安全生产事关企业健康发展， 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社会和谐稳定。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明确要严惩危害安全生产犯罪， 切实保障民生福祉。 为深化落实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案件， 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 探索创立安全事故调查检察官制度， 提前介入安

全事故调查， 全流程开展行刑衔接， 做实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防范， 提升犯罪治理水平， 保障城市生产

安全与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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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检察机关

参与安全事故调查机制
现实需要： 生产安全

事故调查缺乏监督机制

2024 年 1-6 月， S 市共发生

各类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170 起、 死

亡 176 人； 其中， 工矿商贸 78 起、

81 人， 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 88

起、 91 人， 水上运输 3 起、 3 人，

铁路运输 1 起、 1 人。 同期， S 市

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危害生

产安全犯罪案件 25 起、 25 人， 其

中， 危险作业罪 5 起、 5 人， 强

令、 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 3

起、 3 人， 重大责任事故罪 18 起、

18 人。 据此， 仅有 15%生产安全

死亡事故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类型多

样， 罪名包括重大责任事故罪、 重

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危险物品肇事

罪等， 其中重大责任事故罪、 危险

作业罪占绝大多数， 且大多为过失

犯罪， 事故原因通常涉及多个因

素， 具有“多因一果” 的特点。 涉

案企业及工作人员或有安全意识淡

漠、 缺乏从业资质、 违反安全操作

等问题， 导致安全管理不到位， 增

加了事故发生的风险。 危害生产安

全犯罪常与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等

渎职犯罪以及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

犯罪相伴发生， 反映出监管和执法

层面不到位的问题。 实践中部分案

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

导致对犯罪行为的惩处不够及时或

有力， 如发生于生产作业领域的亡

人事故涉嫌刑事犯罪的， 未及时移

送立案导致证据灭失， 定性普通刑

事犯罪未追究相关企业及负责人的

法律责任， 涉嫌刑事犯罪应当立案

侦查未予立案， 由此看来， 缺乏必

要的监督机制。 危害生产安全犯罪

治理是一个多方面复合问题， 应从

加强法律监督、 提高安全意识、 完

善事故调查和责任追究机制等多方

面进行综合治理。

法理基础： 法律监督

机关应监督生产安全事故

调查
（一） 安全事故调查检察官制

度的法律政策基础

安全事故调查检察官制度的搭

建并非横空出世， 不仅依托丰富的

实践经验， 亦有充分的法律政策基

础。 2007 年 6 月， 国务院发布的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 第 22 条规定， 根据事故情况

确定事故调查组的组成， 由有关人

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

部门、 监察机关、 公安机关以及工

会派人组成， 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

院派人参加。 由此， 检察机关作为

应当被邀请的主体单位， 从调查组

成立之日就应当介入。 换言之， 如

果不被邀请或者迟滞邀请， 那么事

故调查组组成应当是违法的， 刑事

诉讼法第 85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

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重大案件讨

论，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 256 条规定， 参加重大案件讨

论， 对案件性质、 收集证据、 适用

法律等提出意见， 监督侦查活动是

否合法。 2019 年 4 月， 两高两部

联合印发《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第 4 条规

定， 人民检察院对应急管理部门移

送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和公安机

关有关立案活动， 依法实施法律监

督。 2021 年 9 月， 最高检制定

《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工作的规定》， 对于检察环节推

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进

行了细化， 检察机关应当重点审查

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移送涉嫌犯

罪案件而不移送或者公安机关应当

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行为。 检

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应充分

发挥业务一体化优势， 四大检察协

同发力， 应对安全生产溯源治理中

的突出问题， 进一步提升事故调

查、 案件查办、 诉源治理等质效。

（二） 安全事故调查检察官的

职能定位

安全事故调查检察官的司法地

位直接决定安全事故调查检察官在

事故调查中发挥的作用和职责。 有

观点认为， 提升安全事故调查检察

官的地位， 赋予安全事故调查检察

官与调查组成员同等法律地位， 使其

实质参与案件调查。 笔者认为， 安全

事故调查检察官提前介入事故调查从

源头上改变法律监督方式， 避免事后

监督的迟滞性、 低效性， 是即时纠

错、 防错于未然的举措， 但并不具有

调查、 决定事故事实的权力。 安全事

故调查检察官通过查看现场、 审查行

政证据、 参加案件讨论等方式， 就事

故原因和责任认定、 证据收集、 调查

方向、 相关责任人员是否涉嫌危害生

产安全犯罪等提出意见、 建议， 引导

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规范转化。

细言之， 一是从检察办案视角帮

助厘清事故原因， 共同促进事故调查

产生科学结论， 帮助准确区分普通事

故与刑事犯罪。 二是推动行刑证据规

范、 有效转化。 对可能涉嫌犯罪的事

故， 在调查初期就要明确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证据引导， 重在对后续无法

重复取证的客观性证据进行证据固

定， 确保取证的及时性、 合法性、 有

效性。 三是依法监督纠正行政机关应

移不移、 公安机关应立不立问题， 促

进立案监督的衔接， 实现精准追诉。

四是对行政机关在安全生产监管中执

法不规范或者不作为行为进行行政检

察监督， 必要时对涉嫌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案件线索进行调查核实。 五是通

过参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进一步查

找企业运营、 行政监管等方面引发事

故的深层原因， 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

针对性开展源头治理。

推进路径： 贯穿事故

调查全过程的动态监督

（一） 出具法律意见书， 全流程

参与事故调查

在安全生产事故处置阶段， 安全

事故调查检察官参与事故调查出具法

律意见书， 就事故事实、 现有证据、

是否涉嫌刑事犯罪、 后续调查方向、

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线

索移送、 源头治理等方面提出意见，

深化“行刑衔接” 及提前介入。 应当

注意的是， 法律意见书属于内部咨询

意见， 对事故调查组成员认定事故行

为性质具有参考作用， 不具有拘束力

属性， 是否采纳由事故调查组成员决

定。 法律意见书针对个案事故作出，

个案的具体信息应当全面体现， 不具

有普适性， 不能作为证据， 无需向当

事人公开。

（二） 加强行刑衔接， 提升事故

处置协同性

行刑衔接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的衔接， 是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

重要机制。 参与事故调查过程中， 既

要注意履行好监督职责， 也要与事故

调查组同向发力， 帮助准确区分事故

与犯罪， 着力解决有案不移、 有案不

立、以罚代刑等问题，形成查处与治理

安全生产事故的合力。 其一， 分类分

层，确保罚责相当。对于参与人员身份

多样的危害生产安全案件， 区分主从

犯独立判断是否涉嫌犯罪， 不需要追

究刑事责任而应追究党政纪责任、或

者从业禁止、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移

送线索，提出意见建议。 其二，协同民

事、行政、公益检察人员融合履职。 如

聚焦案件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薄弱环节

和监管漏洞， 用好“刑事＋公益” 工

作模式， 加强线索互移、 联合调查，

推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形成“多部

门、 大联合” 的综合监督治理格局，

切实减少公共利益损害。

（三） 充分发挥检察建议作用，

以办案促安全生产治理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参

与安全事故调查不能局限于案件办

理、 线索移送和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上， 需要拓展视角， 进一步查找企业

运营、 行政监管等引发事故的深层原

因， 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针对性开展

源头治理， 帮助企业和有关部门完善

安全生产管理， 推动企业和有关部门

及时采取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 提高

安全生产水平； 引导企业树牢安全生

产理念， 督促相关部门加强安全生产

监管， 共同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不断向

前发展， 持续跟踪落实情况， 真正实

现以办案促治理， 促进安全生产的长

治久安。

（作者简介： 童君， 上海市徐汇

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三级

高级检察官； 薛阿敏， 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第一分院干警、 华东政法大学在

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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